
濉溪蒋庄医院濉溪蒋庄医院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 3月 21日，濉溪蒋庄医院根据濉溪蒋庄医院濉溪蒋庄医院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

（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

况和验收监测单位关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进行了环境保护

现场检查，审阅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验收组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濉溪蒋庄医院濉溪蒋庄医院项目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铁佛镇道口村蒋

庄，项目占地面积为 1950平方米，已建设 1#综合楼、2#综合楼等，总建筑面积

1487平方米，配套相关道路、给排水、场地内道路硬化、绿化、照明等公用工

程。本院已设 40张病床，医护人员共 38人，日门诊数量已达到 70人，设置内

科、外科、妇科、中医科、全科医疗、预防保健科、药剂、放射室、化验室、精

神科等。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濉溪蒋庄医院于 2025年 3月 3日委托安徽双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濉

溪蒋庄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5年 8月向淮北市濉溪县生态环境分局

申请报批，于 8月 7日取得淮北市濉溪县生态环境分局关于《濉溪蒋庄医院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濉环行审〔2025〕31号）。2025年 12月

24日申请排污登记（登记编号为 52340621L19187429A001Z）。2026年 3月 18

日取得了濉溪县环境应急中心《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备

案编号：340621—2026—022—L）。

该项目开工时间为 2009年 5月，竣工时间为 2025年 12月。

项目从立项至竣工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等情况。

（3）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实际总投资 600万元，环保投资 36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6%。

（4）验收范围



原环评设计 40张病床以及相配套建设相关道路、给排水、场地内道路硬化、

绿化、照明等公用工程。本次验收范围为 40张病床以及相配套建设相关道路、

给排水、场地内道路硬化、绿化、照明等公用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 2020年 12月 16日生态环境部印发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重大变动情形条款，项目变化

内容不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变动后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未发生变化；项目

生产、处置能力未发生变化；储存能力未发生变化；项目建设地点未发生变化；

项目未新增产品品种，原料使用、设备配置方面有部分调整，变动后，全厂污染

物排放量均在原环评核算的范围内，总量排放指标也满足要求，且未新增排放污

染物种类、无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均未发生变化。

项目未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及废气主要排放口；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

施、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及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等均未发生变化。总

体上，项目变动内容不会改变原环评文件的总体结论，因此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用水（门诊、住院）、保洁用水、被服洗涤用水等；

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雨水管道引至附近沟渠；隔油池处理后生活污水汇同

被服洗涤废水、保洁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进入院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22m3/d，工艺“格栅+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二氧化氯消毒”）

处理，处理达标后拉运进入濉溪县百善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处理达标

后排入雁鸣沟。

（2）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恶臭、食堂油烟、医疗废气、化验室废气、应

急发电机废气。

污水处理站恶臭采取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污水处理设施全密闭、专职人员

管理、周边定期喷洒除臭剂、加强周边绿化后无组织排放；

食堂油烟采取油烟净化器处理后专用烟道屋顶排放；

医疗废气采取加强管理、定期消毒、定期通风后无组织排放；

化验室废气采取通风橱收集后屋顶排放；



应急发电机废气采取专用竖井屋顶排放。

（3）噪声

项目主要的噪声污染源为污水处理站水泵、门诊人员活动等产生的噪声。项

目选低噪声设备、距离衰减、隔声减振、合理布置等降噪措施，降低对周围声环

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废包装材料、污泥、医疗废物等。

生活垃圾由垃圾桶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处置；废包装材料院区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暂存间暂存，定期外售。污泥暂存于污泥暂存池，定期清理消毒后，交由有

资质单位处置；医疗废物经消毒后，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

位处置。

（5）地下水、土壤防渗

项目污水处理站、污水管线、隔油池、化粪池、储水池污泥暂存池、医疗废

物暂存间重点防渗；除重点防渗外做简单防渗。

（6）环境风险

本公司针对风险应急物资定期进行系统检查、维修，并配备了防火器；并

2026年 3月 18日取得了濉溪县环境应急中心《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备案表》（备案编号：340621—2026—022—L）。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处理设施及排放情况

项目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生活污水汇同被服洗涤废水、保洁废水经化粪

池预处理后，进入院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22m3/d，工艺“格栅+调节池+厌

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沉淀池+二氧化氯消毒”）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托运至

濉溪县百善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尾水处理达标后排入雁鸣沟。废水排

放均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综合医疗机构

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均值）”中预处理限值及濉溪县百善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的接管限值。

（2）废气处理设施及排放情况



项目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恶臭、食堂油烟、医疗废气、化验室废气、应急

发电机废气。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污水处理站、污泥池产生的恶臭均满足《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关于废气排放限值。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及达标情况

项目通过选低噪声设备、距离衰减、隔声减振、合理布置等措施，降低对周

围声环境的影响。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各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值均能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

（4）固体废物暂存和处置情况

项目生活垃圾由垃圾桶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处置；废包装材料院区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暂存间暂存，定期外售。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已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

污泥暂存于污泥暂存池，定期清理消毒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污泥暂存

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中表 4综合医疗机构污

泥控制标准。

医疗废物经消毒后，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医

疗废物暂存满足《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21年修订）、《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GB 18597-2023）中的有关规定。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各类固体废物采用合理方式处置，达到验收执行标准，建设项目对厂区及周边环

境影响较小。

六、制度落实情况

企业已取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及排污许可证；已建立环保组织机

构，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明确，具备各项环保管理制度及管理台账。

七、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濉溪蒋庄医院濉溪蒋庄医院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落实了环评文件

及环评批复要求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




	濉溪蒋庄医院濉溪蒋庄医院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3）加强事故池设施的防渗措施并定期检查，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自行监测方案的要求对废气、废水污染物制

